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
常州市新北区安家中学
为了贯彻新北区教育局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通知，为防止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，切实保障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为做到
防患于未然，确保学生安全,我校特成立事故应急处理指挥部及各种危险品的事故应急预案。
一、组织机构
1、事故应急处理指挥组
组  长：祁玉英
副组长：莫萍春、崔庆国
组  员：高雪平、王永炳、梅志兴
主要职责:
（1）、使用危险化学品万一发生火灾、泄漏、丢失等意外情况，指挥组应视具体情况迅速组织各相关技术人员成立应急小组，制定相关措施。
（2）、保障各种应急物品、器材、仪器所需资金。
（3）、全面负责各种突发事故的处理;协调各专业组的工作人员配备、监督、检查各小组职责落实情况。
（4）、组织成员学习相关知识，明确各专业组的职责，不断提高成员防范应急能力。
2、医疗抢救组
组  长：崔庆国
组  员：王永炳、高彩萍
主要职责:
意外事故发生后，医疗抢救组要及时奔赴现场，首先做好人员的抢救，对伤势较重的师生要做好与人民医院的联系，并保证急救药品和设施的齐全与良好。对现场的事故性质做出迅速的判断，同时做好报警、警戒,保护现场，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等工作。同时对学校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物、化性质要逐一了解，并对可能造成的伤害要有相应的抢救措施。
二、危险化学品处理方法，应急预案:
1、甲醛
（1）、如甲醛不慎接触皮肤，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，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，或用2%碳酸氢钠溶液冲洗。
（2）、如眼睛接触，立即提起眼睑，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15分钟。
（3）、不慎吸入:应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。保持呼吸道通畅，必要时进行人工呼吸或就医。
（4）、不慎食入:应在食入者清醒时立即漱口、洗胃、就医。
2、醋酸
（1）、皮肤接触后脱去污染的衣着，立即用水洗至少15分钟，若有灼伤，就医治疗。
（2）、眼睛接触后，立即提起眼睑，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15分钟，然后就医。
（3）吸入后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，保持呼吸通畅，呼吸困难时给予输氧，给予2-4%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。
（4）食入，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、催吐。
3、硫酸
对皮肤接触的烧伤人员，立即用大量清水或2%苏打水冲洗。
4、烧碱
（1）、烧碱溅在皮肤上后，应迅速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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